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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選舉委員會第 325 次委員會紀錄 
時間：民國 97 年 3 月 6 日(星期四)下午 3 時 

地點：本會辦公大樓三樓會議室 

出席：鍾主任委員家治、李委員德銓、陳委員森祥、黃委員榮明、
鄭委員文山、陳委員振甫、高委員金印（請假）、王委員貳
瑞、陳委員文亮（請假）、陳委員金土、林委員錦芬。 

列席：湯召集人瑞科、高總幹事吉發、林副總幹事鴻盛、伍組長文
玲、葉組長明祓、郭組長榮河、蔡組長文進（請假）、周主
任基豐、康主任人方、歐主任神榮、陳主任寶珠(請假)。 

主席：鍾主任委員家治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  錄：盧金雨 
一、主席致詞： 略 

二、本會第324次委員會議紀錄已印發各位委員，請公鑒。 
決定：同意備查。 

三、報告事項： 
第一組報告事項： 

1. 全國性公民投票案第 5案及第 6案公投票，經提案領銜人於主文挑選

30 字以內以不同字體排版及提供 6 個字以內之主文簡稱，第 5 案簡

稱「台灣入聯合國」；第 6案簡稱「務實返聯公投」。（公投票樣式已

在會議中發送） 

2. 屏東縣議會第16屆議員選舉第14選舉區缺額補選公告業經中央選舉

委員會於 97 年 3 月 3日以中選一字第 0973100071 號發布，於補選公

告同時公告之競選經費最高金額為新臺幣 6,100,000 元。 

3.屏東縣議會第16屆議員選舉第14選舉區缺額補選候選人登記公告經

中央選舉委員會於 97 年 3 月 5 日發布，本會將依公告之日期及時間

受理候選人申請登記,候選人於申請登記時應備具中央選舉委員會公

告之表件及份數，並應繳納保證金新臺幣 12 萬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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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組報告事項：  

1.第12任總統副總統選舉本縣選舉人人數初步統計表（已在會

中發送）合計679,425人。 

2.全國性公民投票案第5案及第6案本縣投票權人人數初步統計

表(已在會中發送)合計679,271人。 

第四組報告事項： 
1、 第12任總統副總統選舉及全國性公民投票案各級法院檢察

署分區查察賄選免付費檢舉賄選專線：0800-024-099；檢舉

專線： 08-7551566 或 0963146633 ；檢舉傳真機電話：

08-7539464；檢舉專用信箱：屏東郵政81號信箱。 

第 324 次委員會議議決事項執行情形：  
案
號 案     由 議    決 

執
行 
單
位 

執 行 情 形

1 屏東縣東港鎮

霧臺鄉第18屆鎮海里里長

佳暮村村長出缺補 
選候選人資格，敬請追認。 

照案通過。 
第 
一 
組 

遵照議決辦理。

2 
屏東縣東港鎮

霧臺鄉第18屆鎮海里里長

佳暮村村長出缺補
選，選舉結果及當選人名單，敬
請  審議。 

照案通過。 
第 
一 
組 

當選名單於97年2
月27日以屏選一
字第
09717501611號
函公告週知。 

3 

屏東縣議會第16屆議員第14選
舉區缺額補選，本會辦理選舉期
間及獅子鄉選務作業中心設置
期間，擬定自97年3月1 日起至
97年4月30日止計2個月，敬請
核議。 

照案通過。 
第 
一 
組 

於97年2月29日以
屏 選 一 字 第
0971750187 號 函
通知公所依規定辦
理。 

4 
擬具屏東縣議會第16屆議員第
14選舉區缺額補選選務工作要
點（草案），敬請  審議。 

照案通過。 
第 
一 
組 

於97年2月29日以
屏 選 一 字 第
0971750187 號 函
通知公所依規定辦
理。 

5 
擬具屏東縣議會第16屆議員第
14選舉區缺額補選候選人申請
登記須知（草案），敬請  審議。

照案通過。 
第 
一 
組 

遵照議決辦理，依
規定辦理登記。 



 3

6 

本縣新埤鄉民代表會第18屆代
表第2選舉區缺額補選投票日
期，及補選工作逐日進度表（草
案），敬請  核議。  

照案通過。 
第 
一 
組 

於97年2月29日以
屏 選 一 字 第
0971750184 號 函
知公所及各相關單
位。 

7 

本縣新埤鄉民代表會第18屆代
表第2選舉區缺額補選，新埤鄉
選務作業中心設置期間，擬定自
97年3月16日起至97年4月30日
止計1個半月，敬請  核議。 

照案通過。 
第 
一 
組 

於97年2月29日以
屏 選 一 字 第
0971750183 號 函
知公所 

8 

第7屆立法委員選舉竹田鄉
第166投開票所選民李漢宗
撕毀公投票乙案（附件已在
會議中發送），敬請 審議。

當事人非屬故意，

不予處罰，照案通

過。 

第 

四 

組 

遵照議決辦理。

9 

第7屆立法委員選舉高樹鄉
第26投開票所選民唐吉合撕
毀選票乙案（附件已在會議
中發送），敬請 審議。 

當事人非屬故意，

不予處罰，照案通

過。 

第 

四 

組 

遵照議決辦理。

10 

有關第7屆立法委員選舉民
眾於投票日收到候選人潘孟
安署名之電話簡訊是否違反
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乙案，
敬請 審議。 

簡訊內容未構成競

選或助選活動之行

為，不予處罰，照

案通過。 

第 

四 

組 

遵照議決辦理。

11 

第七屆立法委員選舉，投票
日村長可否利用村里辦公處
廣播系統廣播，是否違返選
舉罷免法乙案，敬請 審議。

未違反選罷法相關
規定，照案通過。

第 

四 

組 

 

遵照議決辦理。

12 

屏東縣東港鎮第十八屆鎮海
里里長及霧臺鄉第18屆佳暮
村村長出缺補選候選人政見
稿（附件已在會議中發送），
敬請 追認審議。 

照案通過。 
第 

四 

組 

遵照議決辦理。

13 

屏東縣東港鎮第十八屆鎮海
里里長及霧臺鄉第18屆佳暮
村村長出缺補選，候選人申
請設立競選辦事處（附件已
在會中發送），敬請追認審
議。 

照案通過。 
第 

四 

組 

遵照議決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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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 

屏東縣東港鎮第18屆鎮海里
里長及霧臺鄉第18屆佳暮村
村長出缺補選，投開票所監
察人員名冊(附件已在會議
中發送)，敬請追認審議。 

照案通過。 
第 

四 

組 

遵照議決辦理。

15 

第12任總統副總統選舉及全
國性公民投票案，為因應業
務需要並爭取時效，需提委
員會議審議之事項，擬請授
權主任委員先行核定，再提
委員會議報告或追認，敬請
討論。 

照案通過。 
第 

四 

組 

遵照議決辦理。

決   定：准予備查。 
 
四、討論事項： 
 
案    號：第 一 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提案單位：第 一 組 
案    由：第 12 任總統副總統選舉及全國性公民投票案第 5 案、第 6 案屏

東縣投開票所管理人員派充案，請  審議。 
說    明： 

1. 依據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 54 條規定，投開票所置主任

管理員 1 人，管理員若干人，由選舉委員會派充，辦理投開

票工作。    
2. 依照中央選舉委員會 97年 2月 21日中選一字第 0973100060

號函示，「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」第 54 條及第 55 條雖未

規定主任管理員、主任監察員及半數以上管理員須為現任公

教人員，惟依「公民投票法」第 25 條準用公職人員選舉罷

免法第 58 條第 2 項規定，本次總統副總統選舉及全國性公

民投票，主任管理員、主任監察員及半數以上管理員須為現

任公教人員。 

3. 各投開票所管理員配置標準如下： 

（1） 選舉人數 500 人以下，置管理員 6 人。 
（2） 選舉人數 501 人至 1,000 人，置管理員 7 人。 

（3） 選舉人數 1001 人至 1,500 人，置管理員 8 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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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 選舉人數 1501 人至 1,900 人，置管理員 9 人。 

（5） 選舉人數 1,901 人以上，置管理員 10 人。 

（6） 預備員以投票所總數 50﹪原則設置。 

4. 全縣 630 投開票所共設置主任管理 630 人，管理員 4,990  
人，預備管理員 314 人，合計共 5,934 人。（附件已在會中

發送） 

5. 經委員會議審議通過之投開票所管理員，於投票日前若有異

動，請同意授權主任委員先行核定，再提下次委員會議報告

異動情形。 

6. 投開票所管理人員名冊（已在會中傳閱）。 

辦    法：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後，發給冊列人員派令遴派之。 
議    決：照案通過。 
 
案    號：第 二 案 

提案單位：第 一 組 

案    由：第 12 任總統副總統選舉及全國性公民投票案辦理期間及投票 

日，擬請委員前往各鄉（鎮、市）選務作業中心及各投（開）

票所督導案，敬請  討論。 

說    明：檢附第 7 屆立法委員選舉委員督導區域表，供參考（附件已在

會中發送）。 

議    決：照案通過，各委員督導區域比照第七屆立法委員選舉督導區域。 

 

 

案    號：第 三 案 

提案單位：第 一 組 

案    由：屏東縣議會第 16 屆議員選舉第 14 選舉區缺額補選，投開票所

擬設置之地點及處所，敬請  審議。 

說    明： 

1.依照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7 條第 1 項及同法施行細則第 30



 6

條第 1項規定，應視選舉人分布情形，就機關（構）、學校、公

共場所或其他適當處所，分設投票所。 
2.本次補選，獅子鄉擬援例設置 8 所投票所，枋山鄉因山地原住民

人數不多，擬設置一所。 
3.投票所地點請參閱（附件已在會議中發送）。。 

辦    法：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後於 97 年 3 月 14 日前公告並函報中央選舉 

委員會備查。 

議    決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案    號：第 四 案 

提案單位：第 一 組 

案    由：擬定屏東縣新埤鄉民代表會第 18 屆代表第 2 選舉區缺額補選， 

候選人競選經費最高金額，敬請   審議。  

說    明： 

1. 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41 條第 1項規定，候選人競選經

費最高金額由主管選舉委員會於發布選舉公告之日同時公

告。 

2. 鄉民代表選舉競選經費最高金額之計算為投票之月前第 6 個

月之末日該選舉區人口總數百分之七十，乘以基本金額新臺

幣 30 元所得數額，加上固定金額新臺幣 200 萬元之和，競選

經費最高金額計算有未滿新台幣 1,000 元之尾數時，其尾數

以新台幣 1,000 元計算之。 

3. 投票日訂為 97 年 4 月 19 日，該選舉區 96 年 10 月份人口總

數依據戶籍統計資料為 2,038 人（打鐵村 1,178 人、南豐村

890 人），（2,038×0.7）×30+200 萬＝2,043,428 元，依前項

規定競選經費最高金額為 2,044,000 元。 

辦    法：委員會審議通過後，於發布選舉公告之日同時公告之。 

議    決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案    號：第 五 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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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單位：第 一 組 

案    由：屏東縣新埤鄉民代表會第 18 屆代表第 2選舉區缺額補選，候選 

人申請登記時應繳納之保證金，擬訂為新臺幣 3萬元整，敬請  核 

議。 

說    明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32 條第 1 項規定，登記為候選人時應繳 

納保證金；其數額由選舉委員會先期公告。本次補選保證金之 

訂定係比照 95 年鄉（鎮、市）民代表選舉保證金之數額。 

辦    法：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後，於發布候選人登記公告中載明。  

議    決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案    號：第 六 案 

提案單位：第 一 組 

案    由：擬具屏東縣新埤鄉民代表會第 18 屆代表第 2選舉區缺額補選選

務工作要點草案，敬請  審議。 

說    明： 

1. 選務工作要點草案係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、同法施行細則

及其他相關法令訂定之。 

2. 選務工作要點草案請參閱（附件已在會中發送）。 

辦    法：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後，函知新埤鄉公所及本會各組依規定辦理 

各項選務。 

議    決：照案通過。 

 
 
案    號：第 七 案 
提案單位：第 一 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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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    由：擬具屏東縣新埤鄉民代表會第 18 屆代表第 2 選舉區缺額補選 
候選人申請登記須知（草案），敬請  審議。 

說    明： 
1. 候選人申請登記須知（草案）係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、

同法施行細則、組織犯罪防制條例、國籍法、台灣地區與大
陸地區人民關係條例及香港澳門關係條例等相關規定訂定。 

2. 候選人申請須知草案請參考(附件已在會議中發送)。 
辦    法：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後，函請新埤鄉公所連同登記書表免費提供 

擬申請登記為候選人者領用。 
議    決：照案通過。 
 
案    號：第 八 案 
提案單位：第 一 組 
案    由：辦理本縣新埤鄉民代表會第18屆代表第2選舉區缺額補選期間， 

若有依地方制度法第81條第1項及及82條第3項規定須辦理鄉 
（鎮、市）民代表或村（里）長補選事項，其投票日期擬請同 
意合併舉行，敬請  核議。 

說    明： 
1.地方制度法第 81 條第 1 項規定，鄉（鎮、市）民代表辭職、
去職或死亡，其缺額達總名額十分之三以上或同一選舉區缺額
達二分之一以上時，均應補選。但其所遺任期不足二年，且缺
額未達總名額二分之一時，不再補選。 

2.地方制度法第 82 條第 3 項規定，村（里）長辭職、去職或死
亡者，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三個月內完成補選。但其所遺任期
不足二年，不再補選，由代理人代理至該屆任期屆滿為止。 

3. 屏東縣第 18 屆鄉鎮市民代表及村（里）長於 95 年 8 月 1 日
就職，所遺任期須至 97 年 8 月 1日以後方符合不足二年之規
定。 

辦    法：  
1. 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後，有關選務工作要點、候選人登記須知

均請准用新埤鄉民代表會第 18屆代表第 2選舉區缺額補選之
規定。 

2. 逐日進度表、競選經費最高金額及保證金之訂定請同意授權
主任委員先行核定，再提下次委員會議追認。 

議    決：照案通過。 
 
 
案    號：第 九 案 
提案單位：第 四 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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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    由：第12任總統副總統選舉及全國性公民投票案，投開票所監察人 
員名冊，請 審議。 

說    明： 
1.依據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罷免法第 55、56 條規定辦理。 
2.本次選舉投開票所設 630 所，每所置主任監察員 1人；監察

員 2人，共計 1260 人，預備監察員共 202 人，合計 2,092 人。 
3.檢附監察人員配置一覽表。 
4.案經本會第 231 次監察小組會議審查通過。 
5.監察人員名冊（已在會中傳閱）。 

辦    法：案經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後，發給派令遴派之。  
議    決：照案通過。 
 
案    號：第 十 案 
提案單位：第 一 組 
案    由：第 12 任總統副總統選舉及全國性公民投票案第 304 投票所，設

置地點擬變更至光華里太子壇（屏東市福光街 44 號）一案，敬
請   審議。 

說    明： 
1. 本會第 322 次通過之旨揭第 304 投開票所原設置於光華里東

隆宮（屏東市福光街 62 號）並於民國 97 年 1 月 26 日以屏選
一字第 0971750068 號公告之。 

2. 屏東市公所於 97 年 3 月 5 日以屏市民字第 0970007147 號函
到會略以「97 年 3 月 22 日投開票日當天東隆宮舉辦拜佛祭
典，為免影響投開票作業，投票所設置地點請准於變更至光
華里太子壇」。 

3. 經會同光華里里長實地勘查，東隆宮空間不大，且緊鄰道路，
投開票日當天舉行祭典，將影響投開票作業；擬變更之地點
「太子壇」，位於東隆宮對面，空間較寬敞，且距離約僅 10
公尺，應不影響選舉人投票意願。 

辦    法：經委員會議審議准予變更地點後，依規定辦理第 304 投票所地 
點變更公告，並函請屏東市公所加強宣導及將已印妥之投票通 
知單以橡皮章補正後發送各選舉人及投票權人。 

議    決：照案通過。 
 
五、臨時動議：無。 
 
六、自由發言：無。 
 
七、散 會：下午 15 時 40 分。 


